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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平台经济催生了新型数字劳动形态，电商主播、带货达人、平台商

家运营、物流配送员等劳动者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但与此同时，也隐藏着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深层危机。

本文通过剖析电子商务平台数字劳动的本质特征与异化表现，揭示资本逻辑下平台劳动者权益受损的深

层机理，并提出符合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原则的权益保障路径，为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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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e-commerce, the platform economy has 
spawned new forms of digital labor. The scale of labor groups such as e-commerce hosts, live 
streamers, platform merchant operators, and logistics deliverers continues to expand. Mean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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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hides a profound crisis in the protection of labor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By analyzing the essen-
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alienation manifestations of digital labor on e-commerce platforms, this pa-
per reveal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labor rights violations under the logic of capital. It also 
proposes protection paths in line with Marxist principle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providing ideas for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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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推动电子商务从传统货架电商向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多元形态演进，平台经

济已成为我国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截至 2024 年底，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9.74 亿人，较 2023
年 12 月增长 5947 万人，占网民整体的 87.9%，互联网在促进新消费模式发展、带动形成新消费热点、

推动新消费群体崛起等方面持续发挥积极作用，数字消费的发展正稳步推动消费市场转型升级[1]。在数

字消费热潮下，形成了包括电商主播、带货达人、平台商家运营、物流配送员、客服人员等在内的庞大

数字劳动者群体。这一群体以数字技术为依托，以平台为载体，在商品交易全流程中开展生产性与服务

性劳动，为电子商务的高效运转与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核心支撑，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与经济

价值。 
然而，平台经济的“灵活就业”模式背后，隐藏着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深层危机。与传统劳动关系中

明确的雇主–雇员关系不同，电商平台通过“合作协议”“劳务派遣”等名义模糊劳动关系属性，将用工

成本与风险转移给劳动者。在资本逻辑与技术控制的双重作用下，平台劳动者面临着一系列权益困境。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数千万劳动者的生存质量与发展权益，也制约着平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引发

一系列社会矛盾，成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作为分析

资本主义劳动现象的科学工具，其劳动价值论、异化劳动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对解读数字时代的劳动问

题仍具有强大解释力。因此，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剖析电子商务平台数字劳动的内在逻

辑与权益保障困境，探索兼具公平与效率的治理方案，既是回应数字时代劳动问题的理论需要，也是推

动电子商务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诉求。 

2. 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阐释 

2.1. 劳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只是社

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2]，而劳动是商品价

值的唯一源泉。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使用价值具有独特性，即劳动力

在劳动过程中能够创造出超出自身价值的价值，这部分超出劳动力价值的部分便是剩余价值。在资本主

义制度下，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无偿占有，这一过程构成了资本

积累的核心逻辑。资本家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会不断通过延长绝对劳动时间、压缩相对必要劳动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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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强化剩余价值的榨取，而这种对剩余价值的掠夺，正是资本家与劳动者对立关系的根源。数字时代

下，电子商务平台作为新型生产资料的控制者，其盈利模式本质上仍是通过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

实现资本增殖，只是剩余价值的提取方式因数字技术的介入而发生了形态变化。 

2.2. 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表现为四

个维度：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劳动者与类本质相异化、劳动者之间相

互异化[3]。其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

自身就越贫困，劳动产品作为劳动者对象化活动的成果，最终会转化为异己的、支配劳动者的力量。因

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归属于资本家，劳动者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生存资料，

而无法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甚至会被自己生产的产品所奴役。其二，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劳动

本应是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变成了劳动者被迫进

行的谋生手段。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无法自主掌控劳动内容、劳动方式与劳动节奏，劳动过程对劳动者

而言不再是一种享受，反而成为一种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劳动的创造性被彻底压制。其三，劳动者与

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正是这种类本质的核心体现。而在资

本主义劳动关系中，劳动的自主性、创造性被消解，劳动者被束缚在重复性、机械性的劳动中，劳动不

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反而沦为支配人的外在强制力，人的类本质被彻底扭曲。其四，劳动者之间

相互异化。人与人相异化是前三个异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

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3]。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产品的私有化与生产资

料的垄断占有，使得劳动者之间形成了对立关系。劳动者为争夺有限的就业机会、劳动报酬，被迫陷入

相互竞争的状态。这种竞争掩盖了资本对全体劳动者的剥削本质，将劳动者之间本应有的社会联合关系，

异化为相互隔阂、相互对立的功利性关系，进一步削弱了劳动者的整体力量。 

3. 电子商务平台数字劳动的本质与异化表现 

3.1. 电子商务平台数字劳动的本质特征 

从技术发展的视角来看，数字劳动说的是以数字技术为媒介，以数字平台为劳动工具和生产领域，

以人们的经验行为和思想情感为劳动对象而进行的一种劳动生产[4]。那么电子商务平台数字劳动则可以

说是以数字技术为媒介，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围绕商品交易全流程开展的生产性劳动与服务性劳动的

总和。其本质是劳动者借助数字工具实现价值创造与价值增殖的过程，具有以下三个核心特征。 
一是劳动资料的数字化。智能手机、电脑等数字设备已成为电子商务从业者必备的生产资料。以农

村电商的发展为例，许多农民借助智能手机开启了直播带货之旅。在江西萍乡的横岗村，村支书文敏用

抖音号直播卖鱼，吸引 16 万观众，短短十天便实现了 57 万元销售额，村民收入大幅增加。还有贵州平

坝昊禹米业的董事长杨勇，通过抖音直播销售大米等农产品，账号粉丝超 22 万，网络直播销售额超 600
万元。这些农民和企业家通过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展示农产品特色、与消费者互动交流，打破了地域

限制，拓展了销售市场，实现了增收致富，充分体现了数字设备在电商数字劳动中的关键作用。 
二是劳动形式的灵活化。数字劳动打破了传统劳动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开启了一种全新的

雇佣模式。以网约车司机为例，他们借助网约车平台开展工作，工作时间和地点具有极高的自主性。司

机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安排和个人意愿，自由选择接单的时间，无论是清晨、午后、深夜，还是工作日、

周末，只要自己有空余时间，随时都能上线接单。在工作地点上，也不再像传统工作那样被束缚在固定

的办公室或工作场所，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可能成为他们的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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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劳动过程的数据化。在电子商务平台的数字劳动体系里，劳动过程的数据化是一个极为关键的

特征，劳动者的劳动行为、交易记录、用户反馈等各类数据，都成为平台优化算法、提取剩余价值的重

要素材，深刻影响着整个电商生态的运行。例如当用户在电商平台浏览商品时，每一次点击、每一次搜

索、每一次加入购物车的行为，以及最终的购买记录，都会被平台精准记录。平台借助这些数据，通过

复杂的算法模型，深入分析用户的消费偏好、购买习惯和潜在需求。若用户多次浏览并购买健身器材，

平台算法就会识别出该用户对健身相关产品的兴趣，进而在用户下次登录平台时，有针对性地推荐各类

健身器材新品、运动服饰、健身课程等商品和服务，精准推送符合用户兴趣的商品，提高用户的购买转

化率，为平台带来更多的交易流水和利润。 

3.2. 电子商务平台数字劳动的异化表现 

3.2.1. 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 
电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数字劳动产品，涵盖直播内容、交易数据、用户流量等多元形态，

这些产品不仅是平台运营的核心资源，更是资本实现增殖的关键载体。然而，这些由劳动者耗费时间与

精力创造的劳动成果，最终的所有权与支配权完全归属于电商平台，劳动者仅能获得少量佣金或固定报

酬，其收入与劳动产品所产生的巨大商业价值严重脱节。在直播电商领域，主播的直播时长、互动频率、

带货销量等数据被平台量化为定价的核心依据，这些数据转化的流量价值与商业收益大多被平台截留，

而劳动者对自身创造的流量价值缺乏有效的议价权，始终处于价值分配的弱势地位，难以获得与劳动贡

献相匹配的回报。 

3.2.2. 劳动过程与劳动者的异化 
算法控制已成为电商平台规训劳动过程的核心手段，平台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将劳动过程中的关

键要素转化为可量化的刚性指标，包括直播时长、客户回复速度、物流配送时效等。劳动者为了满足平

台设定的考核要求，被迫完全服从算法的指令，沦为“算法的附庸”，劳动过程的自主性被彻底剥夺。以

物流配送员为例，为了完成平台规定的配送时效指标，他们不得不承担超速行驶、超时工作的风险，每

日的劳动轨迹、工作时长、配送效率均被算法实时监控与评判，劳动过程沦为对算法规则的机械响应，

原本应有的劳动自主性与灵活性完全丧失。 

3.2.3. 类本质与劳动者的异化 
马克思明确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是

人的类本质[6]，劳动本应是劳动者展现主体性、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但在电商平台的资本逻辑下，

数字劳动彻底沦为劳动者谋生的工具，劳动的创造性与主体性被严重消解。电商主播为了迎合平台的流

量规则，获取更多曝光与转化，不得不放弃自身的创作理念与风格，转而生产同质化、娱乐化的内容；

平台商家运营为了提升店铺排名、争夺流量资源，被迫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进行数据“刷单”等机械重

复的操作。在这一过程中，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而是成为压抑劳动者主体性的被动行为，

人的类本质遭到严重异化。 

3.2.4. 劳动者之间的异化 
电商平台通过算法构建起层级化的竞争机制，主播排名、商家评级、骑手积分等考核体系将劳动者

置于相互竞争的格局之中，迫使劳动者为争夺有限的平台资源展开恶性竞争。主播群体为了抢占流量红

利，不惜采用相互“踩低”、恶意炒作等手段；骑手之间为了抢夺订单，时常发生口角甚至肢体冲突；平

台商家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陷入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这种由平台主导的竞争机制，将劳动者之间的社

会关系简化为纯粹的利益竞争关系，人与人之间本应存在的协作与关怀被资本逻辑所吞噬，劳动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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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联结被严重弱化，最终导致劳动者在异化的劳动关系中陷入孤立状态。 

4. 电商平台劳动者权益受损的资本逻辑与技术动因 

4.1. 资本逻辑：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质驱动 

电子商务平台作为数字资本的载体，其运营逻辑本质上是资本增殖逻辑的延伸。平台通过以下方式

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提取：一是降低用工成本，通过“灵活就业”名义模糊劳动关系，规避社会保险、

最低工资标准等法定责任，将用工风险转移给劳动者；二是强化劳动剥削，通过算法优化不断压缩必要

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例如直播平台要求主播每天直播时长不少于 8 小时，物流平台将配送时效压

缩至 30 分钟以内；三是占有数字剩余价值，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用户数据、交易数据等数字资产

被平台无偿占有，这些数据经过加工处理后转化为平台的核心盈利资源，而劳动者未获得任何补偿。 

4.2. 技术动因：算法控制的隐性规训 

数字技术在提升电商运营效率的同时，也成为平台控制劳动者的工具。算法的隐蔽性与权威性使得

劳动异化更具迷惑性：一是算法的“黑箱操作”导致劳动者丧失议价能力，平台通过不透明的算法规则

设定报酬标准、分配订单资源，劳动者无法知晓算法运行逻辑，更无法对其进行质疑；二是技术赋权的

不平等性，平台掌握核心技术与数据资源，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劳动者仅拥有简单数字工具，难以形

成与平台抗衡的力量；三是数字监控的全面化，平台通过 GPS 定位、视频监控、数据追踪等技术手段，

对劳动者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监控，劳动者的私人空间被严重挤压，劳动与生活的边界完全消失。 

5.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电商平台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实现路径 

5.1. 明晰劳动法律关系，筑牢权益保障制度基础 

数字劳动法律法规是保障数字劳动者合法权益和消解数字劳动异化风险的法律底线[7]。针对电商平

台劳动关系模糊的问题，应从法律层面明确不同类型平台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属性：一是将长期受平台算

法控制、接受平台管理的劳动者(如全职骑手、签约主播)认定为劳动关系，要求平台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缴纳社会保险；二是针对兼职劳动者、个体商家等灵活就业群体，建立专门的权益保障机制，推行平台

责任保险、最低工资保障等制度；三是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将数字劳动纳入劳动法调整范围，明确算法

监管、数据权益、休息权等新型劳动权益的法律保护标准。 

5.2. 强化算法监管，破除技术异化的制度屏障 

算法的异化本质是资本逻辑对技术的扭曲，通过使社会鸿沟愈益复杂化的方式重塑了人同人相异化

的新样态[8]。因此，必须通过制度监管规范算法运行。一是建立算法透明化机制，要求电商平台公开算

法的基本运行逻辑、指标设定依据，保障劳动者的知情权。例如，需要求电商平台清晰区分核心算法逻

辑与商业机密，重点公开直接影响劳动者权益的算法决策关键维度，涵盖劳动报酬核算规则、订单分配

优先级依据、绩效考核指标权重及处罚规则适用条件等内容。二是设立算法审查制度。由行业主管部门

牵头组建算法审查专家库，严格筛选具备劳动保障、计算机技术、法律等跨领域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明

确审查资质的认证标准与退出机制，避免审查主体资质不足或权责不清的问题。三是赋予劳动者算法异

议权，当劳动者认为算法规则损害其合法权益时，有权向平台提出异议，平台应在规定时间内予以回应

和调整。 

5.3. 构建多元维权机制，凝聚权益保障合力 

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劳动者权益保障需要构建政府、平台、工会、劳动者多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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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机制。一是强化政府监管责任，市场监管、劳动保障等部门应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加大对平台违法

用工、恶意欠薪等行为的查处力度；二是推动平台履行社会责任，引导平台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委员会，

完善薪酬分配制度、休息休假制度和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三是健全工会组织建设，建立适应数字劳动特

点的工会组织，吸纳灵活就业人员加入工会，通过集体协商、集体谈判等方式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四是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开展数字劳动权益保护培训，帮助劳动者掌握算法规则解读、劳动维权流程

等知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5.4. 推动平台经济转型，践行共享发展理念 

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超越资本逻辑的束缚。发展和谐劳动

关系的目标是使劳资之间实现利益的公平公正分配，保障劳动者权益，进而提高劳动关系主体各自的积

极性，最终实现双赢，这与共享发展理念“不谋而合”[9]。推动平台经济转型，践行共享发展理念，一

是要构建“技术向善”的平台治理理念，推动算法从“效率优先”向“效率与公平兼顾”转型，在算法设

计中融入劳动者权益保障考量；二是要建立数字资产收益分配机制，让劳动者参与数字剩余价值的分配，

例如平台从数据盈利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劳动者数据权益补偿；三是要促进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避免资本无序扩张，引导平台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技术创新、服务优化和劳动者权益保障中，实现资

本、技术与劳动者的良性互动。 

6. 结语 

电子商务平台数字劳动是数字时代劳动形态的重要创新，其本质仍是劳动者借助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的过程。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技术创新与效率提升，更需要坚守公平正义的价值导

向。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融入平台治理实践，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才能激发劳动者的

创造性与积极性，推动平台经济从“资本主导”向“以人为本”转型，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数字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直播电商、跨境电商等细分领域的劳动权益问题，结合具体

案例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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